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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 6月 1 3日讯 (记者 王超 通讯员 扈亭
河 ) 李某与刘某均是垦利县某住宅小区的住户，
两家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个单元内，李某住四楼，
刘某住二楼。平时，两家处得还不错，邻里之间见
面总是热情打招呼，闲暇时还经常一起下棋、钓
鱼。2 0 1 5年5月份，考虑到夏季来临雨水增多，住在
顶楼的李某决定修缮一下楼顶，搞好防水，避免下
雨时出现漏雨现象。李某觉得，修缮楼顶不是其一
家的事情，从一楼到四楼都应当承担该笔费用。于
是，李某决定征求一下住户的意见，并明确说明该
笔费用各住户平均分担。

其他住户与李某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，对李某
的提议没有任何意见，同意分担防水费用。李某又
来到二楼住户刘某家，刘某则提出楼顶防水是顶楼
住户的事，与己无关，即使出现漏雨问题的话也不
会影响到二楼，李某防水的目的是为了自己，所以
不同意承担防水费用。两人谈了半天，不欢而散。
李某决定，不管刘某同意不同意，防水的事不容再
等。于是，他找来施工队，对楼顶进行了防水，花费
2800元。

后来，一楼、三楼的住户将 7 0 0元钱交给了李
某，而刘某说什么也不同意承担该笔费用。无奈之
下，今年4月份，李某将刘某诉至法院。法院开庭审
理过程中，刘某还是觉得不该承担防水费。法院调
解不成，对该案进行宣判，判决刘某承担700元，并
对该案进行判后说法。经过法官判后说法，刘某消
除了心中的疑惑，自觉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7 0 0元
付款义务。

法官提醒，住宅楼有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。对
于共有部分，业主享有共同管理、共同使用的权
利。同时对于共有部分具有共同维护的义务，对于
维护费用按照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
例分担。建筑区内的道路、楼房内的楼梯、楼房的
外墙等等均属于共有部分，业主共享权利，共担义
务。本案中，楼顶属于共有部分，进行防水，受益的
是该单元内的业主，应当共同承担防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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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楼业主拒绝承担费用被起诉

眼看夏季
来 临 雨 水 增
多 ，顶 楼 的 住
户为了避免漏
雨，花费2800元
对楼顶做了防
水 ，要 求 各 层
住户平均承担
该 费 用 ，二 楼
住户刘某拒不
承 担 ，为 此 双
方 对 簿 公 堂 。
后垦利法院对
该起物权纠纷
进 行 了 宣 判 ，
判决二楼住户
承 担 防 水 费
700元。

本报6月1 3日讯 (记者 孙川 ) 1 3

日，热心读者宋女士拨打本报热线电话
反映，1 2日晚上，她和家人在大渡河路
(沂州路到胶州路)新修的城市绿道上散
步时发现，虽然绿道很好看，但是走过之
后像是在踩砂子，没多远鞋里就进砂子
了，“是不是路还没修完？如果没有修完
应该设置标识吧。”

13日下午，记者来到大渡河路该路
段，路两侧的自行车道上铺上了绿色的
水晶砂，而人行道上铺着红色的水晶砂，
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两侧则都有黄色的水
晶砂画的实线。记者发现，路面的水晶砂
的确如宋女士所说，表面的水晶砂很容

易脱落。而在大渡河路的登州路至沂州
路路段，路面上的红、绿两色的水晶砂都
已经完全固定，不过用来画实线的黄色
水晶砂则是尚未固定，也很容易被踩散。

在大渡河路与登州路路口，一位正
在铺设红色水晶砂的工作人员介绍，在
路面上铺设水晶砂的主要作用是防滑和
美观，“施工程序是先在路面上刷上漆，
然后铺上水晶砂，等水晶砂固定好后再
扫一遍，把没固定的扫下来。”该工作人
员说，水晶砂固定后就可以通行了，“没
扫之前表层的水晶砂会比较多，等统一
清扫后，就不会再出现砂子往鞋里钻的
情况了。”

走在新修绿道上，为啥鞋里光进砂？

原来是工艺未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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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
孙川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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